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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林校本〔2025〕5 号

关于印发《东北林业大学“从教三十年教师”

荣誉称号表彰办法（2025年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学院及有关单位：

《东北林业大学“从教三十年教师”荣誉称号表彰办法（2025

年修订）》已经 2025 年 1 月 15 日学校第一次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

过。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东北林业大学

2025 年 1 月 17 日

东 北 林 业 大 学 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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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林业大学

“从教三十年教师”荣誉称号表彰办法
（2019 年 7 月制定，2025 年 1 月修订）

第一条 为调动和发挥广大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的积极性，营

造浓厚的尊师重教文化氛围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在岗在编且从事教学工作三十年

及以上，服务于人才培养，长期扎根教学一线，深受广大师生敬

重与爱戴的教师。

第三条 被授予“从教三十年教师”荣誉称号教师应具备如

下条件：

（一）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

践行教书育人使命，为人师表，师德高尚，符合“四有”好老师

标准，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；

（二）无违反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情况；

（三）近三年无教学责任事故，无违规违纪、通报批评及无

正当理由不接受所在单位教学管理任务安排等情况；

第四条 申报程序

（一）符合表彰条件的教师向所在院（部）报名；

（二）各院（部）审核、确定本单位“从教三十年教师”荣

誉称号推荐人选，并在本单位范围内公示，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，

公示无异议后将名单报送至本科生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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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科生院对各学（部）上报的“从教三十年教师”荣

誉称号推荐人选进行资格审核，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复核推荐人选

材料；

（四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对院（部）上报的“从教三十年

教师”荣誉称号推荐人选进行审议。在全校范围内对推荐人选进

行 3 个工作日的公示，公示期满且无异议者，由学校正式发文公

布。

第五条 获奖教师由学校进行表彰，授予东北林业大学“从

教三十年教师”荣誉称号，并颁发荣誉证书。

第六条 本办法由本科生院负责解释。

第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东北林业大学关于

印发从教 30 年教师荣誉评选办法（试行）》(东林校教〔2019〕21

号)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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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东北林业大学学校办公室 2025 年 1 月 17 日印发


	文号
	标题
	主送
	印发日期
	是否公开

